关于将乡村建设工匠等三个职业纳入《抚顺市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项目目录》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辽宁省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辽住建〔2025〕55号）、《关于印发<辽宁省“技能兴企•强链增收”若干措施>的通知》（辽人社〔2025〕14号）和《关于印发<辽宁省2025年第一季度急需紧缺技能类职业（工种）目录>的通知》（辽人社函〔2025〕51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乡村建设工匠、人工智能训练师和健康照护师（长期照护师）三个职业纳入《抚顺市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项目目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职业技能培训政府补贴职业目录（新增）

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抚顺市财政局
                        2025年10月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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